
法庭之友意見書

案 號 ：109年度憲二字第333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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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庭之友 名 稱 ：社團法人監所關注小組

立 案 字 號 ：台内團字第1070092660號 

代 表 人 ：陳 惠 敏 （理事長）

住(居）所 、所 在 地 、事務所或營業所：

電 話 ： 傳 真 ：

電子郵件位址：

送 達 地 址 ：同上 

送達代收人：陳惠敏

代理人 伍 安 泰 律 師 （詳委任狀）

為人民聲請案提出法庭之友意見事：

應 揭 露 事 項 ：(請參見109年度憲二字第333號聲請案及相關併案法庭之 

友應揭露事項聲明書）

主 張 ：

一 、 系爭規定一至四（參大院公告之審查標的）—— 刑法第79條之1 

條第5項 （86年 11月2 6日 、94年2月2 日兩度修正公布）、刑法施行 

法第7條之 1第2項 （86年 11月2 6曰修正公布）、刑法施行法第7條 

之2第2項 （94年2月2 日新增）—— 違反憲法罪責相當原則、第7 

條 平 等原則、第23條比例原則、權力分立原則、使 受 刑 人 「再社 

會化」之憲法 誡 命 ，應作裁判及法規範違憲宣判，並重新以一般 

預 防 、特 別 預 防 、個 別 處 遇 、復歸社會之可能等原則，重新檢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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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包括聲請人在内目前仍在監執行之無期徒刑撤銷假釋執行殘刑 

之 受 刑 人 ，並應有法官保留。

二 、 針對爭點題綱二裡指出之限時法《懲治盜匪條例》在廢止後依然 

有法律效果，實為司法轉型正義之缺漏，需重新評價。

理由

一 、  社團法人監所關注小組（下稱關注小組）於2020年 11月2 5日收到 

本 件 併 案 （109年度憲二字第414號 ）聲請人花蓮監獄賴姓受刑人

(後稱賴先生）來 信 ，當時釋字第796號 已 公 告 （2020年 11月6 日 

公 告 ），他陳述自己的案情是於民國78年 間 因 強 盜 行 為 ，經法院 

以 廢 除 的 「懲治盜匪條例」強劫罪判處無期徒刑確定並入監服刑， 

嗣 後 「懲治盜匪條例」廢 止 ，強盜罪行回歸刑法強盜罪處罰，其 

法定刑修正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加重強盜修正為7年以上有期徒 

刑 ，並删除以無期徒刑之法定刑處罰強盜行為。當時時空下，案 

件未確定者依此原則審酌，然而修法廢止前已判決無期徒刑確定 

者 ，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當減刑為有期徒刑之處分。賴先生入監服 

刑 的 當 時 ，無期徒刑為服刑逾10年 得 許 假 釋 （保護管束期亦為10 

年 ），後 經 兩 度 （86年 11月2 6日 、94年2月2 日）修 正 公 布 ，只要 

在95年7月1日 （施行日）遭撤銷假釋者，一律需執行殘刑25年 。

賴先生的後案是因用藥認為若經法院裁定觀察勒戒之保安處分可 

能會遭撤銷假釋而不敢找觀護人報到，最後遭撤銷假釋，因前案 

依懲治盜匪條例判處無期徒刑，加 上 後 案 ，一個強盜行為及用藥， 

本刑加上殘刑需執行40年 ，且用藥而遭撤銷假釋的刑期25年 ，甚 

至比強劫行為執行更久。

二 、  大法官釋字第796號 解 釋 理 由 指 出 ：「刑法第78條第 1項 本 文 規 定 ：

『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，於判決確 

定後6月 以 内 ，撤 銷 其 假 釋 。』不分受假釋人是否受緩刑或6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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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有期徒刑之宣告，以及有無基於特別預防考量，使其再入監執 

行殘刑之必要之具體情狀，僅因該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

告 ，即一律撤銷其假釋，致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且無 

特別預防考量必要之個案受假釋人，均再入監執行殘刑，於此範 

圍 内 ，其所採取之手段，就目的之達成言，尚 非 必 要 ，牴觸憲法 

第23條 比 例 原 則 ，與憲法第 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有違，應自 

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。上開規定修正前，相關機關就假釋 

中因故意更犯罪，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者，應依本解 

釋 意 旨 ，個案審酌是否撤銷其假釋。」該號解釋宣告撤銷假釋部 

分 違 憲 後 ，法務部主動陸續審查了 1，172案再犯6月以下或被宣告 

緩刑 的 假 釋 犯 ，並在2020年12月1 8日全數審查完畢，累計共撤銷 

109名 受 刑 人 的 「撤銷假釋處分」並 主 動 釋 放 。然 而 ，值得注意 

的 是 ，釋字第796號的四份意見書。

三 、 （一 ）|蔡明誠大法官部分協同意 見 書 :「刑法第79條之 1第5項規 

定 『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者，無期徒刑於執行滿25年 ，有期 

徒刑於全部執行完畢後，再 接 續 執 行 他 刑 ，第1項有關合併計算 

執行期間之規定不適用之。』本號解釋就此部分聲請人之主張， 

未將之納入一併處理，不無商榷之處。」；（二 ）|黃瑞明大法官協 

同意見書| :「提醒有關本號解釋公布前的社會脈絡，並以法國作 

家 雨 果 所 著 『悲惨世界』一書的主人翁尚萬強為主角，深刻描述 

社會對出獄者的疑懼眼光，即使已經服完了所有刑期仍舊必須躲 

躲 藏 藏 ，而 如 此 之 『悲惨世界』古 今 倶 存 。」黃瑞明大法官更進 

一 步 指 出 ：「應該可以修法以擴大法官裁量之範圍，亦得就假釋 

後應執行之殘刑為裁量（目前依刑法第79條之1第5項 ，撤銷假釋 

後 ，無期徒刑須執行25年 殘 刑 ，有期徒刑須就殘刑全部執行完畢， 

並無任何裁量空間）。已經復歸社會著有成效之受假釋者，因再 

犯罪而被撤銷假釋，可以整體觀察再犯之罪與其殘刑是否不符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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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

五 、

例 原 則 ，而在一定範圍内由法官裁量適當之殘刑，以避免被假釋 

人之更生前功盡棄，並造成家庭及社會之負擔。」；（三 ）許志雄 

大法官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:「假釋處分經主管機關作成後， 

受假釋人因此停止徒刑之執行而出獄，如復予以撤銷，再執行殘 

刑 ，非特直接涉及受假釋人之人身自由限制，對其因復歸社會而 

業已享有之各種權益，亦 生 重 大 影 響 （本院釋字第681號解釋參 

照 ）。」；（四）|黃虹霞大法官不同意見書 | :「過苛與其說是假釋撤 

銷 條 件 過 苛 ，毋寧為考量若撤銷假釋，則無期徒刑之殘刑為25年 ， 

於 心 不 忍 。惟此種有無過苛情事，並非刑法第78條規定之問題， 

而應是79條之 1所 衍 生 問 題 ，原 即 不 應 頭 痛 醫 腳 ，不面對處理刑 

法第79條之 1規定…… 。」另 指 出 「除了刑法第79條之1才是本件 

原因案件之癥結，應併納入考量，才能公平解決問題外，另假釋 

制度最為人詬病者在相關程序不透明……實務上概以撤銷假釋時 

點為判斷基準是否妥適，也很值得檢討，並可能是本件原因案件 

爭議形成之因素之一。」

釋字第796號 解 釋 出 爐 後 ，置 若 罔 聞 的 是 ，若後案非有期徒刑宣 

告 者 （為 輕 ，如賴先生一樣因違反《保安處分執行法》未報到而 

遭撤銷假釋）；抑或請容我們試想一個狀況，若後案遭判有期徒 

刑 七 個 月 、八個月或一年二個月，就比六個月以前有期徒刑宣判 

者惡行重大到必須要回去執行20或25年之殘刑？

再論本案之關鍵癥結之一，即是假釋的定性。依94年1月7 日修正、 

94年2月2 日公布、95年7月1 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條文中第77條之立 

法 理 由 載 明 ：「一 、假釋制度係發軔於英國，固已為目前大多數 

國家刑事立法例所採行，惟對於受刑人應服刑多久，始得許其假 

釋 ，各國立法規定不一。尤其對於重刑犯及累犯是否准予假釋， 

尤 有 爭 執 。鑒於晚近之犯罪學研究發現，重刑犯罪者，易有累犯 

之 傾 向 ，且 矯 正 不 易 ，再犯率比一般犯罪者高，因此在立法上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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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到防衛社會之目的，漸有將假釋條件趨於嚴格之傾向。如美國 

所 採 之 『三振法案』，對 於 三 犯 之 重 刑 犯 罪 者 （FELONY) 更採 

取 終 身 監 禁 不 得 假 釋 （ LIFE SENTENCE WITHOUT PAROLE) 

之 立 法 例 。我國現行對於重大暴力犯罪被判處無期徒刑者，於服 

刑滿十五年或二十年後即有獲得假釋之機會，然其再犯之危險性 

較之一般犯罪仍屬偏高，一旦給予假釋，其對社會仍有潛在之侵 

害性及危險性。近年來多起震撼社會之重大暴力犯罪，均屬此類 

情 形 。因此目前之無期徒刑無法發揮其應有之功能，實際上變成

較長期之有期徒刑，故應提高無期徒刑，以達到防衛社會之目的

有 其 必要性，爰將無期徒刑得假釋之條件提高至執行逾二十五年，

始得許假釋 。二 、無期徒刑累犯部分，因修正後之無期徒刑假釋

至少需執行二十五年，對被告已有相當之嚇阻效果，而人之壽命

有 限 ，累犯如再加重五年或十年，似 無 實 益 ，如其仍無悛悔實據，

儘可不准其假釋，且為避免我國刑罰過苛之感，爰删除無期徒刑

累犯之假釋條件。」在這段立法理由中，「人之壽命有限」正是

關 鍵 詞 。查内政部於2023年8月11曰 公 布 之 「111年簡易生命表」， 

指國人的平均壽命為79.84歲 ，其中男性76.63歲 、女性 83.28歲 。1 

依照小組訪談的26位聲請人提供之資料，目前50至59歲的有15人 、 

60至69歲的9人 、70至79歲的有2人 ，而後案不計，目前執行殘刑 

部分都至少還有 8年 以 上 ，往 後 推 算 ，當這些聲請人離開監所時， 

都已是60歲至 80多歲甚至到90歲 以 上 。在本案的主案及併案30人 

中 ，也有兩位聲請 人 已 死 亡 （一位於去年死亡、一位於今年3月 

死亡），他們甚至等不到審理程序。

六 、 假釋制度的設計即在於認為受刑人及矯正教化之關鍵在於使得受 

刑人透過再社會化有重返社會之可能性，然而刑法第79條之 1第5 

項之法律效果，即是以同一性的方式嚴苛且一律排除曾經犯罪者

1 出處：内政部新聞發布，htt卩s://www.moi.gov.tw/News Content.as卩x?n=4&s=28279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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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、

八 、

重 返 社會之可能，自是違憲。按許宗力大法官於釋字第755號解 

釋協同意見書意見，指 出 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也在多次裁判強調 

『再社會化』是源自人性尊嚴之保障的憲法誡命，國家有採取必 

要措施以協助受刑人培養回歸社會之能力的積極義務。雖然應採 

取 何 種 措 施 ，始滿足再社會化的憲法誡命，承認國家有一定的自 

由形成空間，|但國家的措施如與『再社會化』的憲法誡命背道而 

驰 ，則可能被宣告違憲|。」協助受刑人復歸正常社會生活為當代 

刑罰制度之共識，並為公政公約明文列舉之國家義務，且經聯合 

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21號一般性意見書所載。

刑法第79條之 1第5項 違 反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，查監獄行刑法第116條 

第1項 、第2項 ：「假釋審查應參酌受刑人之犯行情節、在 監 行 狀 、 

犯 罪 紀 錄 、教化矯治處遇成效、更生計晝及其他有關事項，綜合 

判斷其悛悔情形。」、「法務部應依前項規定内容訂定假釋審查參 

考 基 準 ，並以適當方式公開之。」固然目前的假釋制度仍有許多 

不夠明確以及審查基準不一等問題，然目前仍以有外部委員組成 

的假釋審查委員會予以個別審酌判斷，刑法第79條之 1第5項不顧 

受刑人的矯正情狀、再 犯 原 因 等 ，一律以法律剝奪個案審酌事實 

作為最適決定的空間，已悖離了權力分立原則，與憲法不合。此 

外 ，假釋也應當有法院保留，方得同時符合釋字第691號保障受 

刑人訴訟權之解釋意旨。

再 按 ，2020年 12月10日監察院公布了「懲治盜匪條例無期徒刑受 

刑 人 假 釋 撤 銷 ，有無救濟管道」調 查 報 告 （109司調00 7 6 )，該報 

告主要處理的是有關《懲治盜匪條例》而獲判無期徒刑之受刑人 

於檢察官撤銷假釋時，依法一律受到撤銷之不當情形。内 容 指 出 ， 

《懲治盜匪條例》有特定時代背景下的嚴罰需求，惟因爲時代變 

遷 ，早已於民國91年廢止而將其内所規範行為，轉回由刑法進行 

一般性的規定，很多過往需要判到無期徒刑的罪，在回歸一般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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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後 ，其實不用判到那麼重的刑度。

九 、 在 此 背 景 之 下 ，受刑人在被撤銷假釋時，檢察官也應該納入這樣 

一種考量去審酌個案，也 就 是 說 ，當今天已經不是過往戒嚴等時 

期 下 ，需要嚴罰的時代，這時候要求其回去服刑即應該把這個條 

文在今日受到的批評與檢視納入考量。譬 如 ，一樣是強盜行為， 

在 《懲治盜匪條例》下就可以判到無期徒刑，但 是 在 《刑法》底 

下就不會判到無期徒刑，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，已經不認為強盜 

行為需要用無期徒刑處理時，在撤銷假釋要受刑人回去服刑時， 

似乎也應該考量這時候是不是還需要用無期徒刑這種方式，對待 

強盜行為。

十 、 調查報告最後提出兩項處理辦法：（一 ）調 查 意 見 一 、二 ，函請 

法務部轉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研提非常上訴。（二 ）調查意見一 

(檢附調查事實），函請司法院參考。然 而 ，在最高檢察署檢察 

總長兩度提起非常上訴，法院均不受理。

十 一 、在 調 查 報 告 中 提 到 ，用懲治盜匪條例判刑後再犯輕罪被判六個 

月以下被撤銷假釋的有32件 ，其中原來判無期徒刑的有17件 、10 

年以上2件 、超過15年的有13件 。若將2020年底釋字第796號的背 

景 納 入考慮，釋字796僅針對刑法第78條第1項 本 文 （六個月以下 

徒 刑 ）宣 告 違 憲 ，如 前 所 述 ，在釋字第796號 的 多 份 協 同 、部分 

協 同 、部分協同部分不同、不同意見書也都提出了看法，認為關 

鍵 在 於 「一律撤銷假釋」的無彈性作法，可能完全改變一個人終 

老前的後半生。

十 二 、確實如同調查報告所指，《懲治盜匪條例》有其局限性而應在個 

案中加以檢視、審 酌 。惟細究這些個案，其實涉及許多需要再經 

檢 視 的 條 文 ，且解決方式也並不應該只透過個案救濟的方式，而 

應當進行系統性的面對和處理。此亦為法規範裁判之真義。

十 三 、監察院於2021年底再度函請法務部提供51個監所經調查後監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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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容人前案懲治盜匪條例因後案遭撤銷假釋的案件樣態及涉及人 

數 如 何 ？後取得一份因違反保安處分執行和徒刑撤銷假釋（前案 

懲治盜匪條例）的在監執行名單，並陳原假釋之盜匪原判刑期、 

原假釋盜匪判處法條（項 、款 ）、撤 銷 假 釋 原 因 （刑，保 ）、預計 

殘 刑 期 滿 曰 （計算至111年 1月3 1曰）等 說 明 。依 照 該 份 名 單 ，目 

前有115位 ，分 別 在 ：臺 北 監 獄 、桃 園 女 子 監 獄 、新 竹 監 獄 、臺 

中監 獄 、彰 化 監 獄 、雲林監獄、嘉 義 監 獄 、臺 南 監 獄 、高雄監獄、 

屏 東 監 獄 、臺 東 監 獄 、綠 島 監 獄 、花 蓮 監 獄 、宜蘭監獄、澎湖監 

獄 、金 門 監 獄 、臺南第二監獄、泰 源 技訓所、東成技能訓練所、

岩灣技能訓練所、台北看守所、台中看守所附設臺中分監、花蓮 

看守所附設花蓮分監等23個 監 所 。

十 四 、1998年受台北律師公會指派擔任死刑犯莊清枝義務辯護律師、 

進而推動懲治盜匪條例廢止的蔡兆誠律師，在 當 年 曾 為 文 「懲治 

盜匪條例早已失效！」，指出自己在準備莊清枝的釋憲過程中， 

「意 外 發 現 『懲治盜匪條例』早已於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八曰失效！ 

多年來適用此一條例的判決，均屬違法判決！」然而該條例直到 

2002年廢止後的21年 後 的 今 日 ，依然持續發生效果，一個早已失 

效 的 惡 法 ，仍然持續限制人身自由。

十 五 、在全國法規資料庫裡鍵入「懲治盜匪條例」，可以發現其公布日 

期 是 ：民國33年4月8 日 、廢止日期是91年 1月3 0日 。在 「沿 革 」 

裡載明四次修法歷程：（一 ）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八日國民政 

府制定公布全文 1 1條 、（二 ）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令本 

條例施行期間自期滿之日起展限一年、（三 ）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

四月十日令自同年四月八日起再展限一年、（四 ）中華民國三十 

六年四月一日令自同年四月八日起再展限一年、（五 ）中華民國 

三十七年四月十七日令自同年四月八日起再展限一年、（六 ）中 

華民國三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總統令自同年四月八日起再展限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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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、（七 ）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令自同年四月八曰起 

再 展 限 一 年 、（八 ）中華民國四十年四月七日令自同年四月八曰 

起 再 展 限 一 年 、（九 ）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七日令自同年四月 

八日起再展限一年、（十 ）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四月四日令自同年 

四月八日起再展限一年、（十一）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四月六日令 

自同年四月八日起再展限一年、（十二）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四月 

一日令自同年四月八日起再展限一年、（十三）中華民國四十五 

年三月三十一日令自同年四月八日起再展限一年、（十四）中華 

民國四十六年四月一日令自同年四月八日起再展限一年、（十五） 

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六月五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删除第 8 、10條 條 文 、 

原第9條改為第 8條 、第11條改為第9條 條 文 、（十六）中華民國八 

十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總 統 （8 8 ) 華 總 （一 ）義 字 第 8800084010 

號令修正公布第2條 條 文 〔做名詞修訂〕、（十七）中華民國九十 

一年一月三十日總統（9 1 ) 華總一義字第094100015080號令公布 

廢 止 原 條 文 第 十 條 ：「本條例施行期間定為一年。必要時得以命 

令 延 長 之 。」自此才算是真正廢止。然當條例施行一年後的民國 

34年 ，當時的國民政府並未於期滿前以命令延長，而是在同年4 

月2 6日下令溯及自4月8 日起展限一年，一路每年展延一年共13次 ， 

直到民國46年6月直接删除掉第十條的命令延長，讓早已失效的 

懲治盜匪條例一路再多用了近45年直到民國91 ( 2 0 0 2 )年才真正 

公 布 廢 止 。而即使在廢止之後，時至今日的此時此刻，仍有百位 

以上的當事人因懲治盜匪條例在獄中服刑中。

十 六 、衡查懲治盜匪條例雖只有11條 ，第2至6條 充 斥 著 唯 一 死 刑 、無 

期 徒 刑 、十 年 以 上 、七年以上等重罪，且有諸多不合時宜（甚至 

在 1987年解嚴之後仍舊存在了 15年 ）的法律概念和字眼。諸如第 

二條處以死刑的行為有：（一 ）聚眾出沒山澤抗拒官兵者。（二 ）

強 佔 公 署 、城 市 、鄉 村 、鐵 道 或 軍 用 地 者 。（三 ）結合大幫強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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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。（四 ）強劫公署或軍用財物者。（五 ）在 海 洋 行 劫 者 。（六 ） 

強劫而故意殺人或使人受重傷者。（七）強劫而放火者。（八 ）強 

劫而強制性交者。（九 ）意圖勒贖而擄人者。（十 ）盜匪在拘禁中， 

首 謀 聚 眾 ，以 強 暴 、脅迫脫逃者。若2014年的三一八公民運動發 

生在解嚴後到廢止的那15年 間 ，無論在議場内、青島東路、中山 

南 路 、林森南路巷弄、或濟南路的參與者，均 可 依 第 二 項 「強佔 

公署」處以唯一死刑。

十 七 、目前因前案無期徒刑撤銷假釋在監所内執行25年 殘 刑 的 人 ，再 

以賴先生來說，當時他是一位麵包店師傅，因當兵時的朋友說起 

被 欠 錢 的 事 ，賴先生便想替友人出頭，自己去南部找那位欠債者 

催 討 債 務 ，並強押對方到提款機領取現金來還錢而遭判無期徒刑。 

若以目前刑法第328條 強 盜 罪 ，是5年以上的重罪。

十 八 、司法的轉型正義向來是台灣最難碰觸的一塊禁地，以惡靈存在 

台灣司法超過半世紀的懲治盜匪條例，不僅造成許多未及救援的 

死刑當事人和冤案，迄今依然餘波蕩漾，依然將自由的台灣人困 

在不自由的囚籠裡，甚而度過餘生。台灣民主化進程裡我們針對 

「威權遺緒」多 有 討 論 ，蕙法法庭也多有除魅，然而卻未曾面對 

(曾 ）為政治服務的司法威權的遺緒。甚而還能毫不懷疑地對現 

行用撤銷假釋這樣的方式繼續讓懲治盜匪條例復活、限制人生自 

由到接近餘命將近，實無法視而不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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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

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内容 備註

附件1 109年度憲二字第414號當事人信函

附件2

【無期徒刑撤銷假釋執行殘刑案】主 

案 （109年度憲二字第333號 ）及併案 

30案之案情分析

此致

憲法法庭 公鑒

中華民國112年 11月3 0日

具 狀 人 社 團  

代 表 人 陳 惠

代理人伍安泰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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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杯 ⑵ 丁  w煃憲法法庭裁定許可，就 1 0 9年度憲二字第333號 

聲請案及相關併案（無期徒刑撤銷假釋執行殘刑案）提 出 專 業 意 見 。謹依憲 

法訴訟法第 2 0 條 第 3 項準用同法第 1 9條 第 3 項 規 定 ，就相關專業意見或 

資料之準備或提出，揭露相關資訊 如 下 ：

是/否 如 是 ，其情形

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 

或 提 出 ，是否與當事人、關 

係人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

作 關 係 。

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 

或 提 出 ，是否受當事人、關 

係人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 

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。

三 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 

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。

m此 致

憲法法庭

陳 報 人 ：

I U 、飞 0 ( 日期）
m

裳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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